
华东师范大学选调生基层服务协会章程 

（2023 年 4 月 10 日） 

 

第一条 华东师范大学选调生基层服务协会（以下简称“协会”）

成立于 2021 年 10 月 27 日，是在学校党委学生（研究生）工作部、

选调生工作办公室领导下组织成立的校级学生组织。协会遵循学校学

生工作开展规范，在《华东师范大学关于进一步加强选调生工作方案》

（华师学〔2021〕10 号）规定的职责范围内开展活动。 

 

第二条 协会坚定不移贯彻落实党的方针政策和工作部署，落实

“立德树人”任务，践行“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使命，以“开放、

凝聚、卓越”为宗旨，坚持为人民服务，坚持服务中心大局，服务师

生关切，服务卓越育人，努力培养一批政治素质高、道德品行好、学

习成绩优良，立志于从事党政工作和有发展潜力的后备人才。引导更

多更优秀毕业生到祖国和人民需要的地方建功立业。 

 

第三条 协会的具体工作职责 

1.人才培养。发现、培养、引导、推荐优秀的毕业生报考选调生

等重要岗位。帮助学生进行生涯规划，提升他们的思想政治素养和工

作能力，推动学生更好地适应和发展。 

2.拓展交流。加强和各省、市、县级政府相关部门的联络，积极

开拓学生社会实践基地，协同“三全育人”，不断增加校内外育人资

源的总量。 

3.服务师生。将学生工作融入学生的实践锻炼环节，重视学生在

校期间的学生工作、志愿服务，鼓励学生参与，有效提升整体学生工

作的水平。 

此外，协会还协助培养国际组织后备人才，以及完成学校交办的

其他任务。 

 

第四条 协会的组成： 



协会坚持放手发动学生、坚持功能性支持和成长性关注来规划

下设机构： 

1.设置指导老师。两校区各设置 1 名，负责协会工作的指导。指

导教师负责提升协会整体工作水平，对协会重大事项有提案权、否决

权，原则上不决策协会人事任命。 

2.设置会长团。两校区各设立会长 1 名，副会长 1 至 2 位，连

同两校区秘书长 2 名组成会长团，主要负责提案重要人事、重点工作、

财务等事项，经选调生工作办公室批复决策。决策日常工作，任免副

部长以下职务。干事招聘由各校区会长、副会长决策。 

3.部门设置。协会设立秘书处、政研部、管培部、实践部、校友

部、联络部、社区部、宣传部、国际部共九个职能部门。部门两校区

各设置正职负责人 1 名、副职负责人 2 名。 

4.发展事业群。两校区设置招录、培养、拓展三个事业群，由会

长或副会长分管日常事务。事业群应包括但不限于：招录事业群：主

责：政策部、校友部、宣传部，协同：社区部、联络部、秘书处。培

养事业群：主责：管培部、社区部、国际部，协同：实践部、秘书处、

宣传部。拓展事业群：主责：实践部、联络部、秘书处，协同：政策

部、校友部、宣传部。 

 

第五条  协会成员和人才选拔的要求 

1.协会原则上不得招募以下学生，已招募的也应予以劝退，如特

殊情况的，经会长团审议方可留任： 

（1）群众基础不佳的、无法合作乐群的； 

（2）讨价还价、挑剔工作或拒绝工作； 

（3）忙碌的，无法按时参加会议和履行职责的； 

（4）有违纪记录或其他不诚信等道德有瑕疵的 

（5）正在担任党支部书记、团支部书记、学校或院系研究生会、

学生会主席团成员或重要骨干的； 

（6）曾经无理由退出协会的； 

（7）不具备沟通能力或文字能力，且表示不愿意改变的。 

2.以下学生应予以优先招募： 



（1）中共党员且日常有群众基础的； 

（2）在急难险重任务中表现出色的； 

（3）志愿者服务中的管理人员； 

（4）曾任学生干部有较好工作成绩和群众基础的； 

（5）在群众中有较高声望的； 

3.协会申请程序 

坚持“推荐”和“自主报名”相结合制度，重点从院系、楼宇志

愿者、党校、训练营、实践队伍中推荐选拔优秀人才进入协会。协会

按照春、秋两季集中招募成员，各部门也可以按照实际需要单独发布

招募。申请进入协会的，原则上需要具备以下条件之一： 

（1）中共党员（含预备党员）； 

（2）担任过班长、副班长，党（团）支部书记、副书记，校、

院级学生会主席、副主席、部长等主要职务； 

（3）获得过校级以上奖励； 

（4）有基层服务经历，或为西部支教人员、退伍军人； 

（5）担任过楼层长并坚持服务超过 30 天以上。 

大一、大二的低年级学生如不具备以上条件，但同时满足以下三

个条件者，可作为储备骨干： 

（1）高中期间学业成绩优良，担任过班委； 

（2）学有余力，现参与其他学生组织不超过 2 个； 

（3）入学后第一学期绩点在 3.2 以上，无不及格科目。 

同时，须有学校教师、辅导员、行政老师等以上二人推荐，学生

本人在能保证时间，本科生辅导员、研究生导师、家长需知情同意。 

 

第六条  协会骨干选拔的要求 

协会骨干是指部长级以上学生骨干的遴选和任命。骨干选拔原则

上应经本人申请、会长团成员推荐，会长团集体审议后报指导老师获

得相关工作资格。考察试用期 1 个月，经会长团集体讨论后任命。协

会会长团任期应不少于 1 年、部门级骨干任期应不少于 6 个月。 

凡因个人理由卸任协会骨干的，相关推荐人负有连带责任，予以

批评检讨并降级任用。 



会长团成员的任命，需前一任会长团成员集体票决任命。会长团

成员任职资格： 

（1）原则上担任协会部门骨干 6 个月以上，校级研会、学生会、

社团部门负责人以上或院系党团书记、研究生会、学生会主席团成员

任职满 1 年的。此外，表现特别出色的人才，可经会长团提出推荐，

指导老师审批后，适当缩短任职要求； 

（2）在此前学生工作上有突出的表现和成绩； 

（3）有充分的时间精力保障工作； 

协会还设置“荣誉会长”，任命对协会做出重要贡献的毕业班学

生。 

 

第七条 成员的退出 

协会遵循“遵从意愿”，协会成员自然任期为 1 年，到期后可自

动退出协会，协会予以颁发任职证明。 

以下几类为协会劝退： 

（1）工作不积极、3 次以上拒绝、3 次以上不参会的； 

（2）出现重大工作失误、屡次违反协会纪律的； 

（3）出现成绩不及格以及被处分等惩戒情况； 

（4）表现积极、有影响力但不愿意担任骨干的； 

（5）毕业班的学生。 

    成员也可以申请退出，任期不满 6 个月的不予颁发证书。 

 

第八条  工作规则 

本协会工作原则如下： 

1.目标感强、有强烈的上进心和进取心； 

2.主动性强，在工作中不得“等靠要”； 

3.作风朴实，不铺张浪费，厉行节约； 

4.谨言慎行，不夸大其词、不唯唯诺诺； 

5.时限第一，作风雷厉风行、不拖延； 

6.格局视野，不得局限于“服务选调”等思想； 

7.协同合作，不得低效率分工，承担该承担责任； 



8.慎终追远，注重工作完整性，不得“虎头蛇尾”。 

 

第九条  协会奖惩 

1.在取得任职证明前，一律不得在个人简历中反映协会任职经历； 

    2.不得拉帮结派、团团伙伙，不得搞山头主义； 

3.不得干预选人用人，不得私相授受； 

4.不得撒谎、欺骗组织，隐瞒重要情况； 

5.不得在个人作风、男女关系等私德上出现问题； 

6.不得在未经授权以协会名义开展任何活动； 

7.不得在财务工作上出现问题； 

凡违反以上规定，处以谈话训诫、免职降级、清退出协会、通报

院系、给予负面评价、计入诚信档案等不同的处理方式。 

协会每学期进行评选，不超过 10%，获得“优秀”评价的，择优

视情推荐优秀学生干部，同时出具《推荐信》，计入相关学生档案材

料。 

 

第十条  附则 

本章程解释权由华东师范大学选调生工作办公室、选调生基层服

务协会行使。本章程自发布之日起生效。 

 

 

 

华东师范大学选调生工作办公室 

华东师范大学选调生基层服务协会 

2023 年 4 月 10 日 


